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一起涉外民间借款纠纷， 要与大洋

彼岸连线， 还需五方参与， 在全球新冠

疫情仍在持续蔓延的当下， 法院应如何

确保司法工作正常运转、筑牢抗疫防线？

近日，宝山区人民法院通过在线庭审，五

地同时在线参与庭审， 顺利审结一起原

告远在美国的涉外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缪女士为美籍华人， 长期定居美

国， 因与被告史先生夫妇发生借款纠纷

向宝山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虽然原告委托

了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 但借贷事实诸

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实。 被告史先生的

父亲与原告缪女士的母亲 （长期居住在

美国） 之间曾经存在钱款往来， 与本案

借款金额及时间存在较高吻合性。 为进

一步查明案件实际交付情况及相关事

实， 需要被告史先生父亲与原告缪女士

母亲到庭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本人出庭说

明情况。 但受疫情影响， 原告及其母亲

无法回国参加庭审， 承办法官在征询各

方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 决定采取在线

庭审模式与多方当事人跨国连线。

庭审中， 合议庭通过原告、 原告诉

讼代理人、 被告、 被告诉讼代理人、 史

先生父亲与原告缪女士母亲两名被调查

人多方连线， 及时查明案件相关情况并

进行审理， 最终顺利审结该案。

目前， 在线庭审使用场景不断拓

展， 即便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也能

通过在线庭审的方式参与庭审活动， 为

当事人进行诉讼及法院的审理提供了极

大的便捷。 截至 7 月 15 日， 今年宝山

法院共开展在线庭审 503次， 其中院庭

长参与次数 143 次， 开展远程庭审 693

次， 院庭长参与次数 278次。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被告人何某在担

任上海某海鲜贸易公司水产销

售主管期间， 利用负责为公司

购销厄瓜多尔白虾的职务便

利， 挪用公司销售回款用于个

人投资及花销。 经审计， 何某

共计挪用公司资金 350 余万

元。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以挪用资金罪对被告人何某提

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民法院判

决， 被告人何某犯挪用资金

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2年 6个月。

在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 检

察机关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合理

运用认罪认罚程序， 督促被告人

全额退还赃款， 并获得被害单位

谅解。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出售、 运输两箱总面额为

330 余万元的假币，并多次使用，日前，

嘉定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公开

宣判，5名被告人依法最高获刑 15年。

2019 年 4 月起， 被告人代某某、徐

某某从他人处购得伪造的百元面额人民

币， 被告人李某则独自或伙同代某某等

人在嘉定区、浦东新区等多地的店铺、摊

位处， 多次以用真币购买小额商品后借

故取回， 乘人不备调换为假币并获取找

零的方法，使用代某某、徐某某购得的百

元面额假币。 2019年 10月 2日，以假换

真屡试不爽的代某某、 徐某某又从被告

人王某某、楚某某处购得了总面额约 13

万元的伪造百元面额人民币。

2019 年 11 月 7 日， 被告人王某

某、 楚某某驾车至河南省某约定地点，

从他人处取得两箱总面额为 330 余万元

的假币， 后在明知是假币的情况下运

输。同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抓获被告人

王某某、楚某某，并从二人所驾驶的轿车

内， 当场查获了总计面额 330 万余元的

涉案假币。 同日晚，被告人代某某、徐某

某也落入法网， 公安机关在二人住处查

获总计面额 4600元的涉案假币。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楚某

某出售、 运输伪造的货币， 被告人代某

某、徐某某购买伪造的货币并使用，均系

数额特别巨大，应分别以出售、运输假币

罪、 购买假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

人李某明知是伪造的货币， 单独或伙同

他人持有、 使用， 数额较大， 应当以持

有、 使用假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代某某、

徐某某辩称自己并不认识王某某与楚某

某， 当日也未曾购买过假币， 徐某某及

其辩护人还认为， 徐某某从未使用过假

币， 对此法院根据被告人王某某、 楚某

某的有关供述、 证人证言及相关监控录

像等， 认为代、 徐二人的相关辩解与查

明的事实不符， 法院不予采纳。 此外，

被告人王某、 楚某某也辩称， 二人被抓

前并不知车上货物为假币， 对此法院认

为， 二人到案后关于被抓当日去河南的

目的、 交易过程的供述相互或前后矛

盾， 再结合二人出售假币的前科犯罪，

法院对二人辩解同样不予采信。

经嘉定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

某某、 楚某某出售、 运输伪造的货币，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出售、

运输假币罪； 被告人代某某、 徐某某购

买伪造的货币，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

成购买假币罪；被告人李某，明知是伪造

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其行为

已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为维护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 保障国家货币管理制

度不受侵犯， 嘉定法院结合各被告人在

共同犯罪中的相对作用及各被告人的前

科劣迹情况等， 分别判处 5 名被告人 8

年 9个月至 15年不等有期徒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陈卫锋

年逾六旬的张老伯不幸身

患直肠癌， 尽管及时接受手术，

无奈术后病情加重， 经医治无

效去世。 悲痛之余， 老伴吴老

太惊讶地发现， 从张老伯住院

到病逝之后， 其股票账户却交

易如常。 而且， 这个账户重仓

持有的一只股票多日连续一字

跌停， 造成较大损失。 可是，

张老伯父母早已离世， 且生前

并无子女。 这股票账户到底是

谁在操作？

经过调查， 吴老太发现，

原来是张老伯的姐姐张老太在

买进卖出。 协商未果后， 她将

对方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要求其返还账户财产并赔偿相

应损失。 记者近日从浦东法院

了解到， 法院一审判决张老太

返还吴老太 3.7 万余元及相应

利息， 并赔偿经济损失 1.7 万

余元。 张老太不服提出上诉，

后被驳回，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蹊跷：去世后，名下

股票账户仍在不断交易

吴老太诉称， 其与张老伯

于 2001 年登记结婚， 后张老伯

罹患直肠癌， 且手术后病情继

续加重， 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去

世， 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张老

伯生前并无子女， 父母也于

2008年、 2014年分别去世。

蹊跷的是，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2 日， 也就是张老伯

病重住院治疗期间甚至在他去

世之后， 张老伯名下的证券账

户有多次股票卖出记录， 卖出

所得 47500 元全部被转存至绑

定的某商业银行账户， 后被人

取现。 而在一天前的 5 月 8 日，

张老伯已经病危， 操作这些股

票交易的人不可能是张老伯，

而是另有其人。

更让吴老太不解的是， 6

月 28 日， 该证券账户内剩余股

票被全部卖出， 后又以每股

18.27 元的价格买入某只股票

2500 股。 但事实上， 该只股票

从 6 月 22 日开始已经连续多日

一字跌停。 也就是说， 操作账

户的人明知这只股票是一只

“绩劣股”， 还选择重仓购入，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及时止损， 吴老太前往

证券公司营业部， 将张老伯账

户内 2500 股全部卖出， 售出价

格为每股 11.12元， 扣除佣金等

费用后合计损失 1.7万余元。

吴老太调查得知， 掌控并

操作这个证券账户的， 是张老

伯的姐姐张老太。 经催讨无果

后， 她将对方诉至法院， 要求

其返还财产、 利息并赔偿相应

损失。

法院： 返还财产并

赔偿损失

庭审中， 张老太辩称， 对

吴老太所述的相关事实无异议，

弟弟的股票账户确实由其进行

操作。 但账户中的初始资金并

非来源于张老伯， 而是她母亲

的钱， 且她本人也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存入了 10100 元。 包括

两人在内， 兄弟姐妹共有 6 人，

如今母亲、 父亲和弟弟已经去

世， 账户资金即便要拿出来，

也不属于吴老太， 而应由其他

5个兄弟姐妹按继承法办理。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老太主张系母亲的钱款存入

张老伯证券公司股票账户及关

联的银行账户， 并由其炒股，

因而上述财产不属于张老伯。

张老太保管有过往的交易凭证，

也实际掌握了交易账号、 交易

密码， 庭审中亦提供了部分自

记的交易台账， 与张老伯股票

账户交易情况基本一致， 可以

判断上述账户平时均由张老太

掌控操作。

但是， 掌控、 操作该账户

并不足以证明上述财产归属于

掌控、 操作人。 张老太自己也

主张该账户的初始资金来源于

母亲。 但鉴于现有证据并不能

证明该账户内资金由其母亲直

接转入， 张老伯本人从未书面

确认该事实， 母亲留有的遗嘱

中也未提及该账户， 且几个兄

弟姐妹在此前的继承纠纷案件

中也未提及该部分财产系母亲

之遗产， 故仅凭现有证据尚不

足以证明其主张。

综上，张老伯银行账户的钱

款应推定属于其本人所有。原告

作为其法定继承人，要求张老太

返还自2018年5月10日起自银行

账户提取的47500元，应予支持，

但须扣除张老太确实存入过的

10100元， 并应按银行存款利率

支付相应的利息。

张老伯对张老太长期用其

账户炒股从未提出异议， 显示

其系委托张老太进行炒股。 在

张老伯去世后， 张老太与吴老

太发生矛盾， 继而将账户内股

票抛售购入无量跌停状态的股

票， 系故意造成该账户亏损，

原告有权要求其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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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周惠

2岁幼儿被烫伤 雇主保姆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保姆担责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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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离家出差， 将 2岁的孩子

交托给家中的保姆与 80 多岁的老

母亲照顾。 谁料到， 孩子竟意外被

开水烫伤。 母亲怒而将保姆告上法

庭。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 判决保姆担责 7成。

出差回家发现儿子被烫伤

家住上海金山的刘女士是一位

年轻妈妈， 育有 2 岁的幼儿小宝。

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吴老太年事已

高、 腿脚不便且患有多种慢性疾

病， 刘女士遂通过中介介绍， 聘请

了朱某到家中做保姆。 刘女士是一

名自由职业者， 平时在家的时间较

多， 照顾小宝均亲力亲为。 保姆朱

某刚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只是负责

烧饭、 保洁， 并不带孩子。 这天，

刘女士突然接到单位通知， 要出差

2日， 考虑到家中就留下小宝和 80

多岁的老母亲， 刘女士临行前嘱托

保姆朱某照看家中一切。

不料， 刘女士刚刚出门， 意外

就发生了。 刘女士出差回家后， 发

现儿子小宝身上出现大面积红肿，

追问之下才得知， 离家当天儿子就

被桌上洒落的开水烫伤。 刘女士气

愤难当， 此前她多次电话询问家中

事宜， 保姆均未提及儿子烫伤一

事。 刘女士一纸诉状将保姆朱某告

上法庭。 刘女士认为， 朱某工作存

在严重失职， 应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请求判令朱某赔偿医疗费等近

9万元。

法院判决保姆担责7成

庭审中， 朱某辩称， 自己在事

故中没有过错。 小宝平时是其母刘

女士照顾， 刘女士出差后是由其外

婆照顾， 自己只负责烧饭、 保洁。

她申请法院追加吴老太作为第三

人， 法院依法准许其申请。

吴老太认为， 自身患有多种疾

病， 也系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家政

服务不仅是保洁和洗衣， 照顾小宝

的责任应是保姆负责。

法院经审理查明， 事先双方对

于家政服务范围约定不明， 诉讼

中， 刘女士未能证明其支付了保姆

既做家务又带孩子的合理报酬， 保

姆提供的家政服务协议因无原告方

家属签字也难以证明保姆只负责做

家务。 在双方无证据的情况下， 法

院结合吴老太的年龄、 身体健康状

况推断。 保姆朱某辩称在刘女士离

家期间， 由老人照顾孩子， 自己仍

然只负责做饭和保洁的意见， 不符

合常理。 且保姆在派出所作的笔录

中陈述： “刘女士走的时候和她母

亲说什么事都让我做”， 这从侧面

印证了保姆明知刘女士的安排， 并

未提出异议。

法院认为， 在刘女士出差期

间， 保姆朱某的家政服务范围包含

照顾孩子小宝。

双方的另一争议焦点是， 孩子

烫伤该由谁担责？ 法院认为， 首

先， 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 在刘女士

出差期间， 保姆朱某具有对孩子小宝

的照顾、 看护义务， 朱某未充分履行

该义务， 致小宝受伤， 应承担赔偿责

任。

不过， 本案保姆并非专门照看小

孩的育婴保姆， 不具备相关资质， 刘

女士出差时临时嘱咐朱某除做保洁、

做饭等家政服务外， 再照顾 2 岁正处

于学步阶段的幼童， 从常理来看已经

超出了保姆的工作能力。 刘女士明知

这一情况， 仍选择保姆完成上述所有

服务， 存在选任方面的过失， 可依法

减轻保姆的部分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保姆

朱某对孩子小宝的损害承担 70%的赔

偿责任， 刘女士自行承担 30%的责

任。 二审维持原判。

病逝后股票账户却交易不断
连续一字跌停损失由谁担责？

出售运输330万元巨额假币
5名被告人最高获刑 15年

挪用 350 万元“厄瓜多尔白虾”采购款
因挪用资金罪获刑 2年 6个月 缓刑 2年 6个月

一线五端、跨洋连线
宝山法院如何处理跨国庭审？


